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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房屋租赁需求急速增长，然而这也伴随着一系列与承租人权益相关的问题。

为了保护承租人的权益，赋予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应当属于形成权，且权利的行

使主体应为居住用途的承租人，出租人需要在出卖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

享有优先购买权，但房屋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时存在例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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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state market, the demand for housing rental is grow-
ing rapidly; however, this is also accompanied by a series of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rights and in-
terests of the lessee.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lessee, the lessee is given 
the right of first refusal, the legal nature of the right of first refusal should belong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right, and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the main body of the lessee for residential purposes, 
the lessor needs to be notified of the lessee within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before the sale.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the lessee has the right of first refusal, but there are exceptions to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first refusal by the lessee of a dw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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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引入 

岳某与马某签订了住房租赁合同，而后马某与第三人丁某签订了住房买卖合同，约定将马某名下的

一套房屋于 2022 年 6 月 1 日交付给丁某，并告知岳某在 2022 年 5 月 31 日前腾出所租住房。岳某起诉马

某与丁某的房屋交易行为侵害了自己作为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且岳某在 2022 年 11 月才搬离。关

于岳某主张马某未将同等条件告知，只通知了卖房的信息不属于履行了通知义务，法院对此做了调查。

在审理后查明马某在签订租房合同时就已经告知承租人该房处于待售状态，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该房屋

出售前会保障承租人一定时间用于找房腾房，就合同解除的其他事项也做了约定。在出租人与第三人协

商看房期间，承租人也一直予以配合，出租人马某将房屋买卖交易的进程及时通过微信告知了承租人岳

某，岳某回复“好的”表示知悉、和中介签订了对案涉房屋自愿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并手写了放弃

房屋优先购买权的金额范围。因此法院认为岳某关于出租人未履行通知义务以及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被侵

害的主张不成立。出租人已经完成通知义务，双方租赁合同截止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因为岳某未及时

搬离出租房屋所以其需要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 1。 
我国房地产市场近年来发展迅速，房屋租赁市场逐渐成为房地产行业以及基本生活需求中不可忽视

的重要部分。然而，在租赁市场中，房屋承租人的权益保护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在许多情况下，当房屋

出售时，房屋承租人常常面临被迫搬离的困境，为保护承租人的权益而设立优先购买权。前述案例涉及

的对出租人是否履行通知义务的认定问题，与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条件密切相关。为了保护房屋承租人的

权益，建立并完善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2. 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概述 

2.1. 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定义 

房屋承租人的出现是因为有出租人选择把房出租，不特定的第三人经由出租人订立租房合同后成为

房屋承租人。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的定义是指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在存续期间，出租人若是想

要将自己有权处分但已经租出去的房屋出售时，签订了租赁合同的房屋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相对第三

人而言，享有优先购买该房屋的权利。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主体是特定的人，显而易见权利

的客体是承租人与出租人所签订了租赁合同的房屋，且该权利的行使是在一定条件成就时才能行使。 

2.2.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最早在《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中规定了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这是我国首次在立法上对优

先购买权作出规定。而后在 1988 年，《民通意见》也在第 118 条中作出规定，《民通意见》完全吸收了

前述管理条例中的规定，并在此基础上对出租人未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的法律效果做出新增规定。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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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布的《城市公有房屋管理规定》中还对公有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做出规定。1999 年，《合同法》

第 230 条明确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

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2009 年，《城镇房屋租赁合同解释》第 24 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承租人主张优先购买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1) 房屋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2) 出租人将房

屋出卖给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的；3) 出
租人履行通知义务后，承租人在十五日内未明确表示购买的；4) 第三人善意购买租赁房屋并已经办理登

记手续的。” 
《民法典》第 726 条对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规定继承了《合同法》第 230 条的规定，以及对《城

镇房屋租赁合同解释》第 24 条规定做了吸收和改造。《民法典》在历经一、二审稿的确认后在第 726 条

对优先购买权做出了明确规定，对于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重要意义。  

2.3. 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 

关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的性质，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附强制缔约义务的请求

权说，第二种观点为形成权说。 
附强制缔约义务的请求权说认为在房屋承租人对出租人提出购买房屋的请求时，出租人有作出承诺

的法定义务，该种义务是法律直接明确规定的，因此应将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视为直接强制缔约的一种类

型，出租人没有正当理由不能将房屋出卖给第三人[1]。如果出租人违反强制缔约义务和第三人进行房屋

买卖交易，房屋承租人便可以请求法院强制出租人对承租人的购买请求做出承诺。支持该学说的观点认

为对于承租人的要约，出租人有强制承诺的义务，但这会导致房屋买卖合同的确立时间，与第 726 条规

定的承租人需要在 15 日内做出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期间相矛盾，影响诉讼[2]。 
支持形成权说的观点认为，出租人表达出欲将房屋出售的意思表示后，承租人做出购买房屋的意思

表示，双方就成立了房屋买卖合同[3]。即使出租人与第三人协商好了房屋买卖的事宜并订立了买卖合同，

承租人可同样就该合同行使优先购买权，此时，相当于承租人做出了愿意以同等条件购买该房屋的意思

表示。若出租人否认承租人有权行使优先购买权，承租人可以请求法院确认自己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房屋

买卖合同成立。我国学界所主张的形成权说，是受到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说影响的结果。德国认为债

权性质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可以通过单方权利的行使来设立合同关系的形成权，权利人做出自己要行使

优先购买权的单方意思表示，就能与出卖人成立买卖合同，因此认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属于形成权。

我国台湾地区的通说也采纳形成权说的观点，认为房屋承租人通过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形成出租人与第三

人订立的同等条件为内容的合同，因此优先购买权应属于形成权[4]。笔者赞同优先购买权属形成权的观

点，承租人只有在出租人出卖房屋时才能行使优先购买权，且是以同等条件进行购买，权利的实现不须

出租人同意更符合保护承租人权益的立法本意。 

3. 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条件 

3.1. 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主体 

优先购买权行使的客观基础是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了合法有效的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成立后优先购

买权得以成立，且只有在出租人将房屋进行出售时，承租人作为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主体才能行使该权利。

但是该权利的保护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房屋承租人是权利行使的主体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根据房

屋租赁的情况来说，笔者认为应当是居住用途的房屋承租人能行使该权利。 
按用途区分，房屋租赁可以分为商用和民用，商业用途通常是租赁商铺、写字楼等赚钱，而民用常

是租赁住宅作为生活起居的落脚点。从我国国情来看，绝大部分家庭在买房时首选购买住房，保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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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需求后才会考虑买商业用途的房屋作为投资的一个途径。房屋的价格一直以来都是高居不下的，

能够轻而易举就能买住房的人群仍是少数群体，因此许多人会选择租房，也因为该种情况的普遍性，所

以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出现主要是为了保障人基本的生存权。保障承租人稳定的居住环境，这既是国家保

障民生的体现，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方式。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发展配套了便利的生活设施，选择

在城市里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商品房的买卖交易在不断增多。房屋买卖市场的繁荣同样带动了房屋租赁

市场的发展。在商业性租赁中，承租人租房是为了谋利，不再是只求生活保障的弱势群体，商业租房关

系中承租人在意的是房屋的经营权而非基本的生存权，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目的在此时并不存在，

因此商业用途的出租人不应当享有和行使优先购买权。且对于商用承租人而言，我国已经有“买卖不破

租赁”的法律制度进行保护，房屋所有人的更换不影响出租人在租赁期内对商铺的使用，其商业经营的

稳定性不易受到影响。 

3.2. 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 

我国《民法典》第 726 条明确规定了承租人须在同等条件下行使权利。对于同等条件的认定应主要

从价款、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方面进行展开[2]。承租人在出租人与第三人签订买卖合同前主张优先购买

权的，出租人应当就房屋买卖事宜与承租人做好通知，最终的同等条件此时虽未完全确立，但承租人在

知晓售卖消息后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对房屋买卖做出判断并与出租人商议交易条件，商议后承租人可决

定是否继续行使优先购买权。若在通知时，出租人已经与第三人在商谈，出租人可就和第三人磋商的买

卖信息告知承租人，此时，买卖信息应当包括价格、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方面的内容。此时承租人与

第三人是同时与出租人对房屋交易进行协商，不存在任何一方处于不平等地位的情况，出租人卖房的首

要目的是钱，若是为了保障承租人的权益不允许出租人与第三人接触协商可能会损害出租人的利益，出

租人不能掌握自己房屋的买卖价格，同等条件变成了承租人主导的价格，对出租人则显失公平。同时，

不排除有卖家为了快速处理房屋而选择降价但必须一次性支付等情况，所以除了价款，同等条件还包括

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约定，承租人在主张权利时需要与卖家确认好上述信息。 
承租人若是在出租人与第三人已经签订买卖合同后才知晓卖家出售房屋并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同等

条件则是根据该份买卖合同来确定。 

3.3. 优先购买权的时间条件 

优先购买权制度的时间条件涉及出租人通知要在合理期限内以及承租人要在被通知后的 15 日做出

明确表示。出卖人应在出卖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需要在 15 日内做出表示，超过 15 日未

明确表示购买的视为承租人放弃优先购买权。关于“合理期限”的时间起算点，也即是何时通知的问题，

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出租人在决定出售房屋时即告知，另一种是在出租人与买受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后再通知。两种观点均被提出有局限之处，第一种观点认为通知的内容只能是出租人想要卖房的出售意

图，此时尚未存在房屋买卖条件，承租人也就不知同等条件具体为何，让其在 15 日内做出表示于承租人

而言比较匆忙[4]。第二种观点是在出租人已经与第三方买受人就房屋买卖达成了合同约定后才告知，该

种情况下，承租人可以就确定的“同等条件”做出明确的是否购买的意思表示，15 日的期间起算日能够

得以确定[5]。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更具有可行性，出租人在决定卖房时就应当告诉承租人。出租人若对市场交易

价格了解或是自己有心理预期价格，应当同时告知，承租人在得知房屋将要被出卖的信息时，有购房需

求的承租人会主动查询价格并与卖家保持沟通，双方对交易条件沟通后可以较快的完成房屋买卖。若是

房屋承租人对价格不认可，其也可在 15 日内做出是否购买以及在何种价格范围内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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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若是在出租人与第三人已经签订合同后才对承租人告知，承租人对该合同认可的话直接“横刀夺

爱”，不需要付出精力便能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虽保障了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却让第三人与出租人白

白耗费精力协商，对于亟需买房的第三人而言易引起其情绪的愤懑。长期以往，买房者会对有租赁权的

房屋敬而远之，有租赁权的房屋也会因此被压价，使得出租人的利益受损。 

4. 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例外情形 

根据法律规定，房屋按份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或者出租人选择把房屋出售给自己的近亲属时，承

租人将不能主张优先购买，此种排除适用的情形是在不同群体利益冲突时做出的平衡。 
首先，有观点认为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是基于对房屋享有的物权而拥有的优先性，承租人的优

先购买权则是债权关系的建立而成立的优先性，根据物权优先于债权的规则，房屋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

权时，承租人的购买权失去优先级[6]。也有观点赞同房屋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承租人将不能行使

该权利，但认为不需要对二者的权利的优先级做出比较，认为作为房屋共有人的其中一个，其在选择出

售房屋时出售的是自己对该房屋的份额，而非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针对房屋的而非份额，因此

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不存在和承租人的购买权竞合的可能[7]。上述两种观点虽然论证的角度不同，但都

一致地认可了一个房屋有两方主体享有优先权时的处理结果，有利于裁判标准的统一。优先购买权制度

的设立是在同等条件下，出卖人将房屋出售给任何人都是在一定的利益基础之上，同等条件下，出租人

与承租人因租赁关系已经对彼此有所了解，赋予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能减小交易的风险。而房屋共有人相

比承租人与出租人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房屋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使得房屋买卖的交易主体更简单，

对于交易效率而言更有利。 
其次，出租人的近亲属购买房屋的优先性在紧密关系上与房屋共有人类似，除此之外，基于“亲不

间疏”的原理，其购买权优先于承租人。中国亲情关系在人们的心中具有重要地位，有时出租人与近亲

属交易会因为亲情关系在交易价格以及交易方式上有所让步，若此时承租人主张同等条件购买房屋，出

租人的合法利益会受损。因此，出租人将房屋出买给自己的近亲属的，承租人不可主张优先购买权。 
最后，除了法律明文规定的两种例外情形下，在大多数情况下房屋承租人的权益仍然可以通过优先

购买权制度得到保护[8]。若其权益受到侵害，承租人可以向法院请求实现优先购买权，在无法实现的情

况下，承租人可以向出租人主张损害赔偿，而损害赔偿的范围常包括承租人购买相似房屋需要多支付的

钱款或是承租人无法实现优先购买权后不得不另行找房搬家的合理支出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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